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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7月1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7月11日至2019年7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7月11日15:00至2019年7月12日

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6楼

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顾伟 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载了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19-040）。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

496,298,9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143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494,729,4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108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69,

4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948,1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5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5,378,7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1,569,4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4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郑

为民律师、闫克芬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96,109,6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24%；反对9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99,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58,8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7.2755%；反对9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2967%；弃

权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1.4277%。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96,092,89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17%；反对106,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99,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42,1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7.0345%；反对106,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5378%；弃

权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1.427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496,097,3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919%；反对1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99,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46,5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97.0985%；反对1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4738%；弃

权9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1.4277%。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01、选举顾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顾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全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全劲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康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康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严志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严志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许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许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01、选举张俊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张俊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朱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朱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张增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495,975,1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8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6,624,4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5.3405%。

张增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郑为民律师、闫克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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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上午10:0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

道李朗路一号兆驰创新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工会委员会2019年第二次职工代表

大会。经会议认真讨论与审议，选举丁莎莎女士、周小员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简历见附件），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

丁莎莎，女，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2013年8月加入深圳

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总裁助理职务，分管政府对外关系、政府政策申报、行政事务及

建设办日常事务等管理工作。 2015年7月31日至今任公司监事，兼任深圳市兆驰节能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多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深圳

市兆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丁莎莎女士持有公司股票1500�股。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小员，女，199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年7月至2014年8

月任深圳市洲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9月加入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本公司海外业务专员。 2015年7月31日至今任公司监事，兼任深圳市兆驰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周小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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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7

月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26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6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资金被划

扣及被冻结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所涉及相关事项表示关注，根据《问询函》的

要求，公司进行了认真自查，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及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君泽君律所” ）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及彩虹集团是否同意归还公司上述被划扣

的资金3,054.06万元，如是，请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公告；如否，请说明原因及你公司

拟采取的解决措施，并说明陈永弟及彩虹集团不归还上述资金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是否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

订）》第13.3.1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你公司股票交易是否触及应被实行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公司资金被划扣事项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沈少玲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

院（以下“南山法院” ）要求公司暂停向彩虹集团、陈永弟支付2017年年度现金红利

30,540,554元，由于公司已支付且未能按南山法院要求追回款项，南山法院向公司

作出（2019）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扣公司名下存款或

提取收入30,540,554元或查封、扣押公司等值财产。 目前，南山法院已按照前述裁

定划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合计30,540,554元。

2019年6月3日，公司已向南山法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请求撤销（2019）

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终止（2019）粤0305执3695号案件对公司

的强制执行。 2019年7月3日，彩虹集团向公司复函：“1.该笔分红款属于股东已有股

票质押贷款的债权人（银行及机构），且银行具有优先权，所有权不在我司，而在具

有质押权的银行。我司不存在需要向贵司返还分红款的情况。2.鉴于贵司已向南山法

院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如果贵司的执行异议申请被裁定驳回，我司承诺弥补贵司

因该事项造成的损失。3.陈永弟先生及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和贵司相关的债务纠纷。4.

我司及部分拥有质押权的债权人已向法院提起异议申请。 ”

（二）《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的规定

第13.3.1条内容：“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本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一）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恢

复正常；（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三）公司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并形

成董事会决议；（四） 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

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的；（五）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南山法院司法强制划扣的金额合计30,540,554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8%。 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上述

资金被划扣事项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以内不能

恢复正常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前期被南山法院冻结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解除冻结，公

司不存在主要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能够依法、依规正常履行职责，不存在无法正常召

开会议并形成董事会决议的情形。

南山法院依据（2019）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强制划扣公司账户

资金合计30,540,554元，就此公司已向南山法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请求撤

销（2019）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并终止（2019）粤0305执3695号案

件对公司的强制执行。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利害关

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当

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

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当事人、利害关系

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若南

山法院在审查执行异议申请后认为理由成立的， 将裁定中止对公司的强制执行，向

公司退回前述已强制划扣的银行账户资金合计30,540,554元； 若认为理由不成立

的，将裁定驳回，不退回前述已强制划扣的资金。 在南山法院裁定驳回的情况下，公

司将依法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如公司因复议被驳回导致前述资金无法

退回从而造成损失时，公司有权依据《民法总则》第122条的规定，以不当得利请求

权向彩虹集团主张赔偿责任，且彩虹集团已于2019年7月3日向公司复函，若公司向

南山法院针对（2019）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提出的异议申请被裁定

驳回，其承诺弥补公司因司法强制划扣事项造成的损失。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 [2005]37号） 的规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是指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垫付的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和其他支出；代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偿还债务而支付的资金；有偿或者无偿直接或者间

接拆借给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资金；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权；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实

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使用的资金。 ” 南山法院对公司的前述司法强制

划扣行为系人民法院依照生效法律文书而采取的执行措施，属于公司依照生效法律

文书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不能归还前述强制划扣资金，不构

成《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规定的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行为；同时该等行为并非公司主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或违反

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

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综述，如陈永弟及彩虹集团不归还上述资金，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13.3.1

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亦不触及应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三）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若陈永弟及彩虹集团不归还上述资金，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亦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修订）》第13.3.1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亦不触及应被实行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独立

意见》。

（四）律师意见

君泽君律所律师认为： 兆新股份被南山法院司法强制划扣人民币30,540,554

元的事项，不构成《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亦不构成《股

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规定的其他情形。

君泽君律所对上述问题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所涉相关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二、请结合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日常生产运营资金需求、现金流情况等，说明上

述资金被划扣对你公司日常生产和运营的影响。

回复：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933,314,438.79元，上述划扣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8%。 公司2018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67,200,636.30元，

2018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626,479,146.71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为360,619,304.47元，经营活动资金流量净额为186,380,475.00元。目前，

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上述资金被划扣事项对公司日常生产和运营未产生

实质性影响。

三、请说明你公司针对银行账户资金被划扣采取的措施及拟采取的措施，截至

问询函回复日，资金被划扣事项的解决情况。

回复：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公司已于2019年6月3日向南山法

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请求撤销（2019）粤0305执369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及《执行通知书》，并终止（2019）粤0305执3695号案件中对公司的强制执行。 若南

山法院在审查执行异议申请后认为理由成立的， 将裁定中止对公司的强制执行；若

认为理由不成立的，将裁定驳回。若执行异议被驳回，公司将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同时，彩虹集团于2019年7月3日向公司复函，若公司的执行异议申请被裁定被

驳回，其承诺弥补公司因司法强制划扣事项造成的损失。

四、 请说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是否存在其他和公司相关的债务纠纷，

你公司为保障资金安全和独立性拟采取的措施及有效性。

回复：

经核查，除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沈少玲及其一致行动人彩虹集团与高

雅卿民间借贷纠纷案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和公司相关的债务纠

纷。

公司已经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以及监管部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涵盖公司治理、生产经

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公

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具有独立性，公司具

备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自主经营的能力。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等有关规

定，防止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以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

五、你公司认为需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985万元–2,791万元 盈利：6,354.12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融资成本同比大幅上升；

2、上半年公司光伏电站所在地受连续阴雨气候影响较大，光伏发电量同比有所

下降；

3、公司石岩厂区因政府要求搬迁，上半年产能尚未完全恢复；

4、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

2019-043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9,800万元–32,800万元 亏损：17,460.8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国内证券市场回暖，公司股票自营业务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同比增长，证券经纪

业务收入同比上升；公司持有的QD�（趣店）ADSs价格上涨，也导致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相关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 公司2019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口亏损口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口同向下降口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0.43%�-�120.47%

盈利：4989.34万元

盈利：10000万元–11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执行，将2017年度业绩补偿股份

对应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本报告期内计量的公允价值计量变动金额计入当期收益。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3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62.95%�-�67.44%

盈利：6,611.20万元

盈利：2,152.9万元–2,449.52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9年上半年，公司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公司是专

业从事精密数控机床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为适应5G通讯、无线充电技术的

应用，2019年公司加大研发费用的投入，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00多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有关2019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300757

证券简称：罗博特科 公告编号：

2019-047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计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5%–35%

盈利：4,111.18万元

盈利：2,672.27万元–3,905.62万元

注：以上表格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受行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影响，公

司部分成熟期产品毛利有所下降，营业利润相应减少。

2、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188万元，去年同期为-9.8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45

证券简称：

ST

中南 公告编号：

2019-06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降低： -440�%�– -390�%

盈利： 4,569.37��万元亏损： -15,535.84�万元-��-13,251.1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降低，主要原因为：

本报告期公司流动资金紧缺已成为影响生产经营发展的关键要素， 并对公司部分生产经营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持续性的流动资金短缺已导致机械制造业务出现订单明显下降；对资金投入依赖性较强的影视行业相关业务已暂

停或取消新项目投资计划；新游戏未按预期获得版号审批，老游戏生命周期进入末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59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 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0万元至-5,000万元 -12,885.7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盈利，整体亏损，主要系对联营公司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分摊的投资损失

所致。

本报告期，公司亏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稳步增长、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叠加资

产减值损失和管理费用（主要是股权激励相关费用）大幅减少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56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福建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

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2019年

7月18日下午14:00-17:00参加由福建证监局协同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的2019年福建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微信

号：p5w2012），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14:00至

17:00。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融圣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张高利先

生、财务总监蔺双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16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

2019-034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2019年半年度业绩变动预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50万元–75万元 亏损： 8677.1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0.58�%-100.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03元/股-0.0005元/股 亏损：0.0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业绩预告期间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本期有息负债同比减少，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相应减少；以及股

权转让，相应债权转让发生债务重组损失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9-058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年7月12日下午2点30

在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7月11日下午15：00至2019年7月12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71,822,8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0620%，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0,280,30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8.92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81,542,5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8.1371%。

2、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9人， 代表股份

29,54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9481%。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000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9,542,5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9480%。

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的公司股份回购总额20,101,239股及截至本公告日回

购的310,600股，合计20,411,839股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整体出租自有牧场并与康贝牧业签署租赁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71,814,80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86％；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4％；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3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2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71％；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闵鹏律师、 梁铭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次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9-059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15，000��万元～ -11，000万元 盈利： 853.0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配方奶粉新政正式实施后，市场趋势趋于明朗，行业秩序逐步向好， 公司经营策略调

整初见成效，公司销售逐步企稳。 但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及非经常性收益较上年同期

大幅下降,致使公司利润同比相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2019-03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9年1月1日—6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8年1月1日—6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00万元至1,700万元 盈利：78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93元至0.0132元 盈利：0.0061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9年半年度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上半年天气因素导致饮料市场需求不旺，影响了公司销售，营业收入同比

有所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9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控股 公告编号：

2019-39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43.32%至52.57%

盈利:43,222.71万元

2

盈利：24,500.00万元至20,500.00万元

1

注：1、报告期内钾肥业务盈利约21,000.00万元；

2、上年同期钾肥业务盈利29,713.85万元,贸易业务盈利14,265.1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公司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察尔汗盐湖降水频率及总量均有所增多，影响光卤石的出矿量并最终导致报告期内氯化钾产量下降，

公司钾肥业务营业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大幅缩减了贸易业务的规模，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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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500万元-2,000万元

盈利：5,011.3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60%-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53元/股-0.0204元/股 盈利：0.051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确认了电视剧《盗墓笔记2》新交付集数的收入。 与去年同期相比，影视剧确认收入的部集数量减少，艺

人经纪业务收入小幅增长，报告期净利润呈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详细财务数据以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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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93.78%�-�90.90%

盈利：6,590.60万元

盈利：410万元-60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林钢钢铁有限公司受环保限产，使得报告期内产品产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减

少。

2、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部分合作项目到期，项目总量减少，致使营业收入、净利润减

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